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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内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内容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7 年 6 月 9 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

司南京海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电力”）为新能源电站项目公司华

容晶尧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容晶尧”）融资提供担保，并由南京电力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有效期为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上海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控

股湖南晶尧分布式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晶尧”）（以工商变更为准）

之日。具体内容可相见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2017 年 6 月 10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

告。 

鉴于华容晶尧为降低融资成本，拟由原来通过融资租赁形式向中电投融和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 28,818.8 万元变更为通过委托贷款方式向上海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上海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电力新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华容晶尧）融资 29,500 万元；南京电力拟由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变更为以持有华容晶尧母公司湖南晶尧的 30%股权对华容晶尧本次融资总金额

的 30%进行担保。同时，南京电力向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华容晶尧融资

总额 30%的担保随南京电力持有湖南晶尧股权的减少进行相应调减。 

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该事项须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华容晶尧电力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09 日 

注册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北景港镇政府大楼 106 号办公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刁庆庆 

注册资本：人民币 7,200 万元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及光伏电站建设；能源管理服务；能源技术咨询

服务；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农作物、蔬菜、水果、花卉、苗木的种植；

园艺开发、农业观光旅游开发；农业新技术开发、推广及咨询服务；农产品展示

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湖南晶尧持有华容晶尧 100%股权，南京电力形式上持有湖南晶

尧 51%股权，上电新能源持有湖南晶尧 49%股权。但湖南晶尧作为新能源电站

EPC 项目的项目公司华容晶尧的母公司，由新能源电站最终收购方上电新能源控

制，南京电力并不参与湖南晶尧和华容晶尧的日常经营管理，因而实质南京电力

并不控制华容晶尧。公司与华容晶尧电力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2,777.54 38,800.33 

负债总额 28,568.54 34,041.89 

净资产 4,209.00 4,758.44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半年度 

营业收入 0.00 2,404.61 

利润总额 0.00 549.44 

净利润 0.00 549.44 

三、主债权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变更前：融资租赁合同内容 

1、合同双方 

出租人：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人：华容晶尧电力有限公司 

2、租赁规模：28,818.8 万元 

（二）变更后：委托贷款合同内容 

1、合同双方 

出借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华容晶尧电力有限公司 

2、融资规模：29,500 万元 

四、相关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变更前：担保协议内容 

1、合同双方 

债权人：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保证人：南京海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范围 

主债权即债权人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债务人华容晶尧签订的融

资租赁合同。本次担保范围为主债权合同本金 28,818.8 万元、利息、手续费（若

有）等款项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审计费、评估费、

鉴定费、变（拍）卖费、公证费、执行费、差旅费等）。 

3、保证期间 

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上电新能源控股湖南晶尧（以工商变更为准）之日止。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变更后：股权质押协议内容 

1、合同双方 

质权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出质人：南京海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范围 

根据协议应由华容晶尧公司向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借款本金、利息、

手续费、保证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罚息、律师费、差旅费、公告费、评估



费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全部金额的 30%。同时，南京电力向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的华容晶尧融资总额 30%的担保随南京电力持有湖南晶尧股权的减少进

行相应调减。 

3、担保期间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借款人的借款期限到期日为止。 

4、担保方式：股权质押。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电力变更对外担保内容，系为新能源电站 EPC 业务的

发展和经营的需要，有助于新能源电站降低融资成本及其项目的正常推进，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华容晶尧电力有限公司为具有较高发电收益的优质光伏电站资产，偿债能力

较强且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损害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本次担

保不涉及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已审批额度为人民币 108,818.8 万

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9,271.28 万元，占 2017 年经审计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5.36%，无逾期担保，且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

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的情形。 

七、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担保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海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变更对外担保内容，系为新能源

电站 EPC 业务的发展和经营的需要，有助于新能源电站降低融资成本及其项目

的正常推进，不损害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 

八、监事会对本次担保的意见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电力为新能源电站项目公司华容晶尧融资变更担

保内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29 日 




